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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程项目合同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城建职业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工

程项目合同管理行为，维护学校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合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工程项目合同，是指学校工程项目所涉

及的工程勘察合同、设计合同、工程监理合同、施工合同、工程

材料产品或设备采购合同、工程技术咨询及服务合同等。

第三条 根据业务类型和学校授权，工程项目管理部门主要

指基建处和后勤保卫处（以下简称“后保处”），工程项目管理

部门（以下简称“项目管理部门”）是工程项目合同（以下简称

“合同”）的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合同的起草、签订以及实施过

程中的监督管理。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承担合同履行的责任并向

学校负责。

第四条 项目管理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合同谈判、拟稿等业

务工作，签订合同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坚持平等互利、协商

一致、诚实守信的原则。合同初稿完成后，项目管理部门应按部

门管理制度进行内部复核。

第五条 所有合同须以书面形式签订，并按《上海城建职业

学院合同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校内审批。

第六条 校内审批通过后方能正式签订合同。合同一般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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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相对方先签字或盖章，任何人不得利用本部门的行政章签订

合同。

第七条 除办理项目相关手续所需合同外，限额内（合同金

额 100 万元以内）项目合同正本应交学校档案室备档；超限额[合

同金额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]项目合同应交工程档案人员进行归

档备案，合同副本根据工作需要发放到学校相关部门和人员。

第八条 合同实施过程中，项目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合同

条款，准确、及时、完整地反映合同履行情况。合同工作内容全

部履行完毕，达到工程结算条件时方可进行合同的结算，结算时

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。

第九条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确需变更或解除合同的，应由

双方协商一致后，签订补充合同或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，并按前

述合同签订流程报审。

第十条 合同履行争议解决方式应在合同中约定。若需诉讼

解决的，项目管理部门须与学校合同管理部门商讨，并按学校“三

重一大”的有关规定上报后确定法律解决方案。

第十一条 在起草、审核及签订合同过程中，无论合同是否

成立，知情人未经授权不得披露或不正当地使用缔约过程中的秘

密和合同权利义务。

第十二条 未按本规定签订合同，视情节轻重予以行政处分；

造成学校名誉损害或经济损失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责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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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7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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